附件2
关于《南川区优化调整高排放柴油货车限行工作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根据《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城区道路交通实际，为进一步优化城区道路交通秩序，改善环境空气质量，重庆市南川区生态环境局牵头起草了《南川区优化调整高排放柴油货车限行工作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有关情况解读如下。
一、文件制定的背景和依据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第四十三条规定，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根据大气环境质量状况，可以对高排放机动车采取限制区域、限制时间行驶的交通管制措施。鉴于当前南川大气污染形势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不受影响的需要，制定《南川区优化调整高排放柴油货车限行工作方案》。
 二、文件制定过程
（一）起草单位：重庆市南川区生态环境局;
（二）征求意见情况：依据《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南川区生态环境局起草了《南川区优化调整高排放柴油货车限行工作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并向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级有关部门、有关区属国有企业征求了意见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三、文件主要内容
该规范性文件主要有四个方面内容。
（一）优化调整限行措施
限行区域：金山大道高速路口—金佛大道半溪口路口—石雷路（至东胜路段）—东胜收费站—龙江大道—北固收费站—龙凤大道—隆化大道—隆化大道北师大路口—南鸿大厦路口—永隆路—九鼎二支路上江雅筑路口—石雷路（至南平路段）—文凤收费站—九鼎路—金山大道—金山大道高速路口。
区政府根据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和改善需要适时调整限行对象、区域和时间。
限行车辆类型和限行时间：从2025年11月1日起，全天24小时禁止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柴油货车驶入限行区域，从2026年7月1日起，每天7:00—22:00禁止国四排放标准的柴油货车驶入限行区域。
（二）严格落实二手车迁入政策
严格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二手车便利交易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13号）文件规定，符合国家在用机动车排放和安全标准，在环保定期检验有效期和年检有效期内的二手车均可办理迁入手续，国家鼓励淘汰和要求淘汰的相关车辆除外。
（三）工作安排
1.广泛宣传（2025年9—10月）
9月，区生态环境局加强国四、国三排放标准柴油货车淘汰更新补贴政策宣传，引导车主积极参与。10月，区公安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交通运输委同步开展高排放车辆限行政策宣传，公安部门通过相关渠道向车主推送限行信息。加强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计划相关宣传工作。深入宣传高排放车辆排气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和措施，向社会告知实施限行的目的意义、工作安排、受限车辆信息等。同步推进禁行标志牌设置工作。
2.正式实施（2025年11月1日起）
2025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优化调整后的国三柴油货车禁行措施，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优化调整后的国四柴油货车禁行措施。相关禁行措施正式实施后，严格开展国三、国四柴油货车闯禁执法。
（四）工作职责
区生态环境局负责高排放车辆限行的统筹协调工作；负责实施限行的民意调查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、网络舆情风险评估、应急预案及相关备案工作；配合区公安局将高排放车辆信息纳入限行执法系统；加强相关宣传工作。
区公安局负责制定限行交通标志的版面样式；负责会同区生态环境局将高排放车辆信息纳入限行执法系统，并在区公安局公众信息网上对限行车辆信息进行公告，向渝籍高排放柴油货车车主推送本次限行相关信息；负责加强闯禁执法；2025年11月1日起不再对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核发限行区域货车通行证，2026年7月1日起不再对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核发限行区域货车通行证。
区交通运输委负责加强相关运输企业的宣传和引导；负责组织实施涉高速公路交通限行标志设置。
区属国有企业负责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宣传和引导。
区机关事务中心负责加强机关、事业单位的宣传和引导。
区信访办负责收集、分析群众关于我区高排放车辆限行信访信息，指导各乡镇街道和部门做好相关信访矛盾化解工作。
东城街道、南城街道、西城街道负责按照限行工作要求，组织辖区内相关企业加强对车主的宣传；负责设置本辖区交通限行标志；配合相关区级部门落实限行前期准备工作、闯禁执法及信访矛盾化解工作。
限行区域以外各乡镇根据工作要求宣传引导和信访矛盾化解等工作。
四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起草单位联系人：陈滨；职务：南川区生态环境局大气科科长；联系电话：13896679408。


